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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持措施
 
为进一步优化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产业结构，培育壮大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产业，推动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产业深度融合发展，激发市场消费潜力，结合铜梁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培育壮大文旅体经营主体
1.支持小微企业升规纳统。对首次升规纳统的文旅体企业，给予20万元奖励。
2.支持规上企业加快发展。对年营收超过 1000万元、3000万元、5000万元、8000万元、1 亿元且同比增长50%以上的文化企业，分别给予 15 万元、25 万元、40 万元、60 万元、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同比增长25%或连续两年同比增长15%以上的文化企业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20 万元、30 万元、40 万元、6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年营收 500 万元至1000万元且连续两年同比增长 20%以上的文化企业，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对年营收超过 3000 万元、5000万元、8000万元、1亿元、2亿元且同比增长20%以上的旅游企业，分别给予 15万元、25 万元、40 万元、60 万元、1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年营收 2000万元至3000万元且连续两年同比增长10%以上的旅游企业，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对年营收较上年度增加300 万元以上的体育服务业企业，给予1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3.支持优质文旅体企业落户。支持世界500强文旅企业，全国50强文化企业、30强旅游企业在铜梁区新注册设立总部或区域总部。对当年新落户且实缴资本超过2000万元、5000 万元、1亿元、2 亿元及以上的文旅体企业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、8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二、推动文旅体产业结构升级
4.加快旅游业提质扩容。对铜梁3A级以上旅游景区挖掘文化内涵、创新场景体验、完善硬件设施、提升旅游品质的重点项目，给予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10%、最高 50万元一次性补贴。支持高品质酒店新建改造提升，对新评定的四星级、五星级酒店分别给予50万元、1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5.支持体育产业加快发展。对成功创建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，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；对成功创建市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，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。
6.优化文旅体企业结构。对新落户的线上旅行社、互联网媒体、演出经纪、赛事运营、票务平台等国内头部企业，年营收超过2000万元的，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三、推进文化旅游品牌创建
7.支持景区度假区运营企业发展。对新评定的国家级、省级旅游度假区，分别给予运营企业不超过200万元、50 万元的一次性项目补助；对新评定的 5A 级旅游景区、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，给予运营企业200万元一次性项目补助；对新评定的全国旅游休闲街区给予运营企业100万元一次性项目补助；对新评定市级旅游休闲街区、4A级旅游景区给予运营企业50万元一次性项目补助；对新评定3A级旅游景区给予运营企业30万元一次性项目补助。
四、鼓励公共文体设施免费开放
8.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。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图书馆、文化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等各类公共文化设施面向社会公众免费或低收费（票价10元及以下）开放。年开放时间超过220天且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、合格的分别给予 15万元、8 万元运行补贴。
五、大力发展数字文旅经济
9.做大做优数字文旅产业。对年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智能影视拍摄、动漫游戏研发制作运营、虚拟现实应用、数字阅读等数字文旅企业，新购置数字文旅设备超过1000万元的，给予投入成本 2%以内、最高不超过50万元一次性补助。
10.强化科技赋能旅游发展。支持企业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元宇宙、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打造旅游消费体验新场景，对社会效益较好且投资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智能交互沉浸式旅游体验项目，给予不超过实际投资10%、最高100万元一次性补助。
六、打造文旅赛事活动品牌
11.支持营业性演出发展。对我区单场售票 5000 人（含）至1万人且售票收入不低于500万元的，单场奖补10万元；单场售票规模1万人（含）至2万人且售票收入不低于 1000 万元的，单场奖补20万元；单场售票规模 2 万人（含）以上且售票收入不低于1500万元的，单场奖补30万元。
12.鼓励举办高水平赛事。对铜梁马拉松、中华龙狮大赛、巴岳山越野赛等区重点系列体育赛事活动，给予不超过赛事活动实际投资额40%、最高200万元一次性补助。对主办单位在铜梁举办的国际国内市内重大体育赛事（不含职业联赛），累计观赛观众不低于5000人次或参赛人数不低于500人，给予不超过赛事活动实际投资额10%、最高2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累计观赛观众不低于10000人次或参赛人数不低于1000人，给予不超过赛事活动实际投资额20%、最高5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七、深化融合发展激活文旅消费
13.支持“文旅+教育”创新产品。对年接待研学游客超过10万人次且列入重庆市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的旅游景区，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14.支持“文旅+农业”创新发展。鼓励具备条件的乡村发展营地、文创、“山吧”等新业态。对新评定的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、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别给予30万、10万元一次性项目补助；对新评定的市级乡村旅游重点镇、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别给予15万、5万元一次性项目补助；对新评定市级智慧旅游示范景区（度假区）或市级智慧旅游乡村示范点的，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新评定为国家级甲级、乙级、丙级民宿的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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